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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斑魚加工及凍儲獎勵作業規範 

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中華民國111年6月30日農授漁字第1111347414號函頒 

一、獎勵總數量（本會漁業署得視執行情形適時調整獎勵總數

量）：七百公噸。 

二、受理單位：屏東縣政府、高雄市政府、臺南市政府、嘉義縣

政府、台灣水產工業同業公會及中華民國全國漁會。 

三、獎勵對象及魚貨來源對象： 

（一）獎勵對象：漁民（業）團體、批發魚市場、產銷班、

領有工廠登記證之加工廠及農企業。 

（二）魚貨來源對象：當年度或前一年度完成放養量申、查

報之石斑魚養殖戶。 

四、受理單位應於獎勵總數量公告後十四日內，檢附符合獎勵對

象之名稱及預計一個月內可加工凍儲之數量，送本會漁業署

核定。 

五、獎勵條件： 

（一）各執行縣(市)分配之獎勵加工凍儲數量，按生產量比

率分配，屏東縣三百五十五公噸、高雄市二百三十五

公噸、臺南市七十公噸、嘉義縣四十公噸；並視實際

執行情形調整。 

（二）加工及凍儲魚貨來自完成當年度或前一年度完成放養

申、查報之養殖戶，以不低於中華民國（以下同）一

百十一年六月十五日當週該規格產地價格為原則。 

（三）申請獎勵加工魚貨於一百十一年六月十五日至一百十

一年十二月十五日間採購，給予加工費用最高獎勵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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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斤五十元（三清每公斤四十元；切片或切塊每公斤

五十元）。 

（四）申請獎勵凍儲魚貨自一百十一年八月一日起至一百十

一年九月十五日前完成入冷凍庫作業，內銷者須完成

凍儲三個月以上，外銷者須完成凍儲一個月以上，每

個月給予凍儲成品獎勵金每公斤二元，最高獎勵上限

每公斤六元。 

（五）獎勵對象之魚貨來源已取得產銷履歷或 QR-CODE且藥檢

合格者，給予藥檢費用三分之一之獎勵金，每戶最高

獎勵每件三千元。 

（六）各獎勵對象領取獎勵金合計最高一百萬元；倘有專案

性質，經報本會漁業署同意後，不在此限。 

六、執行方法： 

（一）獎勵對象申請資料內容應包括魚貨來源為當年度或前

一年度完成放養量申、查報、加工後產品型態、成品

製成率及數量；委託代工者，需檢據交易證明或領據。

取得產銷履歷或 QR-CODE且藥檢合格者，需檢附檢驗合

格報告；取得產銷履歷或 QR-CODE且藥檢合格者，需檢

附取得通過衛福部食藥署「實驗室品質管理規範-測試

結果之品質管制」或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

(TAF)ISO/IEC 17025測試與校正實驗室能力一般要求

之實驗室出具之檢驗合格報告。 

（二）受理單位應抽檢申請獎勵數量百分之五，以確認魚貨

來源、採購時間及凍儲情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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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受理單位向本會漁業署研提補助計畫，依產業單位執

行情形核撥獎勵金並按月回報執行進度。 

七、措施停止條件：已達受理數量。 

 


